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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(以下稱

金管會) 於 96 年 10 月 15 日核定「存款保

險率實施方案修正案」，農漁會信用部適

用之費率較一瞍金融機構為低。

農金局錟示，為加速累積信用部淨

值，增加其競爭力，爰建議農漁會信用部

應採較低費率；磨金管會參採核定保險費

率方案，一瞍金融機構之存款保險費率分

別為保額內存款以萬分之 3、4、5、6、

7，保額以上存款以萬分之 0.25 計收；農

漁會信用部保額內存款為萬分之 2、3、

4、5、6，保額以上存款為萬分之 0.25。

農委會農金局指出，整體農漁會信用

部淨值已由 92 年底之 758 億元增至 96 年

9 月底之 904 億元，逾放比率由 17.57％

大幅下降至 6.89％，96 年至 9 月底之本

期損益為 71 億元，其磨營體質、風險承

擔能力已明顯改善。新制費率方案實施

後，目前已加入存款保險之 277 家農漁

會信用部應繳年保費將較原保費計收方

式減少約 0.8 億元，其中逾 200 家信用部

之保費負擔較以前為輕，有助信用部進

一步降低逾放比率，健全磨營；此外，

新制費率方案將可更合理反映農漁會信

用部間磨營風險差異，以引導其健全磨

營、降低風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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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保費率新制上路強化農漁會信用部競爭力




